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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度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會議次數 開會時間 重     要     決     議    事     項 

第 351次 101/01/16 

一、通過本公司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之再轉投資事業台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擬以該公司自籌資金，透過其持有 65%附屬公司增資大陸事業

貴州港安水泥有限公司美金 695萬元，本公司依間持股比例將增加對大陸

投資金額約美金 54萬案。 

二、通過編制本公司 101年度之預算案。 

三、通過與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基隆儲運中心委託管理合約及台

中港水泥倉儲服務合約案。 

四、通過財務部臨時動議建議本公司與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間就返還保證金

乙事採取和解方式處理案。 

第 352次 101/03/05 

一、通過同意造具本公司 100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二、通過修訂本公司「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三、通過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四、通過修正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案。 

五、通過修訂本公司 101年度稽核計晝案。 

六、董事長臨時動議建議將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之台灣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轉由本公司持有案，經全體出席董事與代理出席董事討論後，

原則性同意朝此方向進行，有關更詳盡之法律、稅務等相關問題將徵詢專

業意見後提報下次董事會。 

第 353次 101/03/27 

一、通過本公司 100年度董事、監察人酬勞暨員工紅利分派案。 

二、通過本公司 100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並提請 101年股東常會承

認。 

三、通過本公司 100年度盈餘分派案，並提請 101年股東常會承認。 

四、通過本公司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並提請 101年股東常會討論。 

五、通過本公司召開 101年度股東常會日程案。 

六、通過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開立新台幣活存帳戶及短期票券劃撥帳戶案。 

七、通過取得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轉讓其所持有之部份台灣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案。 

八、通過請改派張剛綸先生擔任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案。 

第 354次 101/04/26 

一、通過續為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第一商業銀行融資共新台幣壹

拾貳億陸仟萬元，為期兩年之擔保背書案。 

二、通過本公司續委任簽證會計師及其報酬案。 

三、通過提請股東會解除本公司董事張安平先生、張剛綸先生及王立心女士之

競業禁止限制案。 

四、通過解除本公司經理人張剛綸先生及王立心女士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五、通過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並提請 101年股東常會討論。 

六、通過修正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並提請 101年股東常

會討論。 

七、通過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並提請 101年股東常會討論。 

八、通過審查股東黃俊華向本公司股東常會提案，並列入議程之討論事項。 

九、通過審查股東王文絹、黃淳毅及黃俊榮向本公司股東常會提案，並列入議

程之討論事項。 

十、通過增列本公司 101年股東常會召集事由案。 

十一、通過業務部臨時動議建議終止與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原花蓮港務局）簽訂之「外港區部份基地租賃契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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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次數 開會時間 重     要     決     議    事     項 

第 355次 101/5/29 

一、通過原訂定 100 年度董事、監察人酬勞金 4,000,000 元，不予分派，並提

今年股東常會。 

二、通過訂定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分配機制，並請薪酬委員會未來提出更具體

細則。 

三、通過訂定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酬勞發放辦法」案。 

四、通過原訂定本公司「董事、監察人酬勞分配給付辦法」，請薪酬委員會在

考量當董事有缺額時分配及給付如何調整，及未來設置獨立董事後之分配

比例，再重新提案。 

五、通過提請股東會補充說明解除本公司董事傅清權先生、張剛綸先生及王立

心女士之競業禁止限制案。 

六、通過解除本公司經理人傅清權先生、張剛綸先生及王立心女士之競業禁止

限制案。 

七、通過與元大商業銀行建立短期授信額度案。 

八、通過與台灣票券金融公司建立保證發行商業本票額度案。 

九、通過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建立中期授信額度及衍生性金融商品額度案。 

十、通過與彰化銀行變更往來授信額度案。 

十一、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擔任玉山銀行本

票背書人案。 

十二、通過黃董事俊榮臨時動議之請公司加速整併子公司提案，決議將子公司

組織調整進度報告每半年提報董事會。 

十三、通過黃董事俊榮臨時動議之請公司迅速辦理資產重估提案，決議責成相

關部門研究在法律允許的情形下做部份重估。 

十四、黃董事俊榮臨時動議之反對現階段辦理現金增資，以因應國內外大投資

之提案；主席說明目前公司並無提現金增資，且沒有案子之前也不會提現

金增資，故本案列入記錄。 

第 356次 101/7/25 

一、通過訂定 100年度現金股利除息基準日及增資基準日案。 

二、通過子公司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新台幣壹億元，本公司認

購其增資部份案。 

三、通過與台新銀行變更往來授信額度案。 

四、通過與第一商業銀行取得中長期借款額度案。 

五、通過與永豐銀行建立中期授信額度案。 

六、黃董事俊榮臨時動議之今年股東會通過決議，授權董事會尋求最佳方法，

讓公司所投資之台泥國際損益能夠認列，反映其價值之提案；主席說明因

這並非本公司單向同意即可進行的事，也是台泥要同意才能進行，故本案

列入記錄。 

第 357次 101/8/27 

一、通過本公司本(101)年度上半年之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案，除黃俊榮董

事因不滿意公司上半年經營績效(並非對財報記載有意見)對本案投以反對

票外，其餘出席董事與代理出席董事共七人同意通過。 

二、通過原訂定本公司「董監酬勞分配給付辦法」案不予討論，請薪酬委員會

重新調整當董事有缺額時之配比，及修正原辦法草案中第五條之條文，再

重新提案。 

三、通過訂定本公司「員工紅利分配辦法」，並廢止「員工紅利發給辦法」案。 

四、通過業務部臨時動議建議裁撤本公司金門辦事處案。 

第 358次 101/10/15 

一、通過本公司子公司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之再轉投資事業台泥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擬以該公司自籌資金，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增資大陸事業台泥

（重慶）水泥有限公司美金 3,500萬元，及台泥（安順）水泥有限公司美

金 3,500 萬元，及廣安昌興水泥有限公司美金 2,700 萬元，本公司依間持

股比例將增加對大陸投資金額約美金 358萬（台泥重慶）及約美金 35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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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安順）及約美金 276萬（廣安昌興）案。 

二、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擔任兆豐銀行本票

背書人案。 

三、通過為嘉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林口發電廠進

口煤炭卸貨、倉儲及裝卡車工作契約擔任連帶保證廠商案。 

四、通過訂定本公司「董監酬勞分配給付辦法」案。 

五、通過訂定本公司「董事及委任經理人退休管理辦法」案。 

第 359次 101/12/25 

一、通過造具 102年度稽核計晝案。 

二、通過 102年度續與金融機構維持短期融資往來之借款額度案。 

三、通過與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取得中期借款額度案。 

四、通過子公司嘉新資產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洽請本公司續擔任玉山銀行及

兆豐銀行本票背書人案。 

五、通過變更本公司外幣帳戶授權簽署人案。 

六、通過本企業團所有大安區金華段二小段 188、189、191、197 及 203-2 地

號等 5筆土地（地上物為台北清真寺）已全部完成容積移售，依約捐贈土

地所有權案。 

七、通過與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簽訂嘉新水泥企業團財務

管理服務合約案。 

八、通過與子公司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基隆儲運中心委託管理合約及台

中港水泥倉儲服務合約案。 

九、通過 102年度預算案。 

十、黃董事俊榮請公司於每季季底如香港「台泥國際」市價嚴重低於帳面價值

時購入「台泥國際」股票之提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後一致同意，

暫不考慮進行此案。 

十一、黃董事俊榮建議撤銷子公司「嘉新國際」公司、「Chia Hsin Pacific」、

「CHC Holding」公司之提案；決議 CHC Holdings Inc.明年 1月啟動清算

程序，「嘉新國際」公司及 Chia Hsin Pacific Limited因考量現有合約、法

令規定、風險控制及運作彈性等因素，短期內不調整。 

 


